附件1

	序号
	镇、村
	户主姓名
	岗位
类别
	岗位

数量
	核准岗位数（个）
	备注

	1
	百朋镇龙泉村
	韦汉达
	
	1
	1
	

	2
	百朋镇龙泉
	莫造芳
	
	1
	1
	

	3
	成团镇北弓村
	韦用占
	
	1
	1
	

	4
	成团镇北弓
	韦克牡
	
	1
	1
	

	5
	成团镇北弓
	谭永茂
	
	1
	1
	

	6
	成团镇里湾村
	熊均农
	
	1
	1
	

	7
	进德镇白山村
	韦有加
	
	1
	1
	

	8
	德镇白山村
	韦瑞伦
	
	1
	1
	

	9
	德镇白山村
	覃国环
	
	1
	1
	

	10
	进德镇江中村
	韦定标
	
	1
	1
	

	11
	进德镇江中村
	莫乃卷
	
	1
	1
	

	12
	进德镇龙新村
	覃昆
	
	1
	1
	

	13
	进德镇琼林村
	覃法山
	
	1
	1
	

	14
	进德镇琼林村
	吕美回
	
	1
	1
	

	15
	进德镇琼林村
	覃文班
	
	1
	1
	

	16
	三都镇白见村
	韦超光
	
	1
	1
	

	17
	三都镇白见村
	韦香转
	
	1
	1
	

	18
	三都镇板江村
	韦永解
	
	1
	1
	

	19
	三都镇板江村
	姚加寿
	
	1
	1
	

	20
	三都镇工农村
	覃凤谋
	
	1
	1
	

	21
	三都镇里贡村
	韦永群
	
	1
	1
	

	22
	三都镇三加村
	覃正天
	
	1
	1
	

	23
	土博镇梅里村
	韦明荣
	
	1
	1
	

	24
	土博镇梅里村
	韦凤玩
	
	1
	1
	

	25
	土博镇四案村
	韦升爱
	
	1
	1
	

	26
	拉堡镇基隆村
	熊运福
	
	1
	1
	儿媳党武献已上乡村公益性岗位


柳州市柳江区扶贫公益性岗位开发数量及类别核准表

附件2
柳州市柳江区扶贫公益性岗位申请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一寸相片

	所在行政村
	
	联系电话
	
	

	详细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
	
	

	个人银行开户行及银行帐号
	

	申请人

申请
	本人申请从事          村            扶贫公益性岗位，并具备从事该公益性岗位的素质能力。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村委会

意见
	该同志是我行政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符合扶贫公益性岗位的条件，拟推荐其在本行政村从事                    扶贫公益性岗位工作。

经办人：                                  村委会（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初审情况
	公示情况：已公示，无异议。

经审核，该同志符合扶贫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

经办人：                 

镇就业社保服务中心（盖章）                             年    月    日
	镇人民政府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社部 门审核

意见
	区就业服务中心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区人社部门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公    示

（参考式样）

根据《柳州市柳江区进一步做好扶贫公益性岗位开发助力脱贫攻坚实施方案》规定和要求，经初步审核，XXX村 XXX屯XXX 身份证号码：XXX  符合扶贫公益性岗位安置条件，安置时间从XXX年XXX月起。现予公示，公示时间从XXX年XXX月XXX日起至XXX日止，共3天。欢迎各位村民对公示对象进行监督，如有异议，请署真实姓名以书面或电话形式向镇人民政府举报反映。

举报电话:

XXX镇人民政府

年  月  日

附件4

柳州市柳江区扶贫公益性岗位服务协议

（参考样式）

 

甲方：         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乙方：　　　　，身份证号码：　　　　　　　      ，电话号码：　　　　。
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签订公益性岗位服务协议，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

第一条 服务协议期限

本服务协议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限为      年      月。

第二条 服务内容和服务地点

1．甲方根据公共服务需要，安排乙方在                     岗位，主要工作内容：                                            。甲方确因工作需要，可变更乙方服务岗位，但应与乙方协商补签变更协议。

2．乙方的服务地点为                                  。

第三条 服务时间

乙方实行不定时服务制，具体服务时间由甲方根据公共服务需要安排，乙方应当服从。乙方在完成服务事项后，其余时间自行安排其他生产生活活动。

第四条 服务补贴

甲方按工作量计付服务补贴，乙方完成服务事项的，甲方每月支付乙方一次，每月      元（如有调整按新标准补给），乙方服务不足一月的根据实际服务天数补贴。
第五条 双方职责

1．甲方有权对乙方工作情况进行定期考核，每周定期安排乙方本周服务内容，并记录本周服务事项完成情况，完成服务事项的应按规定支付服务补贴。甲方做好日常安全管理和教育工作，不安排乙方从事危险服务事项。

2．乙方按甲方要求提供服务，遇恶劣天气或危险场所应中断服务事项，并及时将发现的问题报告甲方，由甲方作出合理安排。乙方在道路上服务时，应悬挂醒目标志、及时避让车辆，不得违规操作。

第六条 协议解除

1．协议期满，本协议自动解除。

2．协议期内，如乙方存在以下情况，甲方有权与乙方解除协议：

（1）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2）超过岗位服务年限、不具备劳动能力或死亡的；

（3）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4）无故旷工连续15天或一年内累计旷工30天的；

（5）由于严重失职对乡镇、村、村民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6）违反有关规定、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造成不良影响，不适宜继续从事此项工作的；

（7）擅自离岗或调换岗位，经指出后不服从管理的；

（8）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9）岗位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10）其他法定情形不适宜继续工作的。

3．协议期内，如乙方因自身原因不愿继续从事岗位工作的，可提前   日向甲方提出解除协议申请，甲乙双方按规定解除协议。

第七条 纠纷处理

因履行本服务协议发生的争议，双方本着合理合法、互谅互让的原则协商处理，协商不成的，可以向调解组织申请调解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八条 本服务协议双方签字或盖章（加指印）后生效，一式五份，双方各执一份，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扶贫办公室、乡镇就业社保服务中心各一份、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存档备案一份。本服务协议任何条款变动，应当以书面形式变更并签字或盖章（加指印）确认。

甲方（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5
柳州市柳江区扶贫公益性岗位到岗人员情况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乡镇及行政村名称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文化程度
	联系电话
	婚姻状况
	联系地址
	岗位类别
	援助对象类型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填报人：                       联系电话：



